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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基本信息
一、采购人信息
采 购 人：济宁医学院
联 系 人：杨科长
联系方式：0537-3616129
二、项目名称及编号
项目名称：济宁医学院任城校区3#教学楼电气防火检测、建筑自动消防设施安装质量检测服务采购项目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具备电气防火技术检测资质及建筑自动消防设施安装质量检测资质；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5、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四、响应文件截止时间
各供应商请于2018年10月29日中午9:00前，做出一次性书面报价。该报价一经认可，即为签约的合同价。
五、参与询价须提供的证件原件 (另附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一套）
各供应商收到本询价函后，需在报价截止时间前按照询价函格式报价，另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影印件、资质证书影印件等相关经营资格证书影印件，密封送至济宁医学院太白湖校区办公楼123房间，或发电子邮件至jnmczbb@126.com（请发送加盖公章照片）。
附件二：项目说明及要求
1检测服务范围
济宁医学院任城校区3#教学楼内的电气火灾的预防性检测，以及防雷、防静电和消防设施检测，面积约为1.47万㎡。
2检测要求
2.1变配电设备、低压配电柜（箱）以及功率不小于10kW的用电设备应全部检测；一般用电电器如低压用电设备、照明装置、开关、插座等抽检率不低于30%；规模较小场所内所有电气设备全部检测。
2.2电气线路的敷设应按照楼层或防火分区进行，每楼层、防火分区至少抽检1处。
3检测前的准备
3.1受检的电气线路和设备运行时，其负载率应大于30％。
3.2受检的电气线路和设备，应经过1h以上时间的运行，达到正常的热稳定状态，其温度变化率应小于1℃／h。
4变配电设备
4.1变配电所的设置
4.1.1变配电所设置位置应符合设计文件。
4.1.2高、低压配电室和变压器室、电容器室、控制室内不应有与其无关的管道和线路通过。
4.1.3变压器室、电容器室采用机械通风时，通风管道应采用非燃烧材料制作。
4.1.4变压器室、配电室、电容器室等应设置防止雨、雪和蛇、鼠类小动物从采光窗、通风窗、门、电缆沟等进入室内的设施。
4.1.5在配电室内裸导体正上方，不应布置灯具和明敷线路。
4.1.6在配电室内裸导体上方布置灯具时，灯具与裸导体的水平间距不应小于1.0m，灯具不得采用吊链和软线吊装。
4.2变压器的设置
4.2.1变压器的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文件。
4.2.2变压器应无锈蚀及机械损伤。
4.2.3油浸变压器的吸湿器与储油柜间的连接管的密封应良好。
4.2.4油浸变压器的吸湿剂应干燥。
4.2.5油量为1000kg及以上的油浸电力变压器下面应设置储存变压器全部油量的事故储油设施。
4.2.6油浸变压器油位正常，无渗油现象。
4.2.7变压器低压部位连接点（含端子）引线接头、母线连接处、电缆终端头的温升不应超过表1、表2的规定。
4.2.8各部位接地应可靠，紧固件及防松零件应齐全。
4.2.9变压器接地线路的接地电阻值应符合设计文件。
4.3并联低压电容器装置设置
4.3.1电容器装置的设置位置应符合设计文件。
4.3.2电容器外表应无锈蚀，所有接缝不应有裂缝或渗油。
4.3.3电容器外壳应无凹凸或渗油现象。
4.3.4引出端子连接应牢固，垫圈、螺母应齐全。
4.3.5回路中熔断器熔体的额定电流应符合设计文件。
4.3.6电容器外壳及构架的接地应可靠。
4.3.7运行中的电容器应无打火放电现象。
4.3.8运行中的电容器接线端子的温升应符合本规范表2要求。
5低压配电柜（箱）
5.1一般技术要求
5.1.1配电柜（箱）不应采用可燃材料制作。
5.1.2配电柜（箱）周围0.3m内不应堆放杂物。
5.1.3配电柜（箱）箱体不应直接安装在低于B1级的装修材料上。
5.1.4配电柜（箱）的金属框架及基础型钢应接地可靠。
5.1.5装有电器的可开启门，门和框架的接地端子间应用铜线连接，且应有标识。
5.1.6落地式安装配电柜（箱）底部高出地面不应小于50mm。
5.1.7落地式安装配电柜（箱）底座周围应采取密封措施，并应能防止鼠、蛇类等小动物进入箱内。
5.1.8导线进出柜（箱）孔处，进出线孔应光滑无刺，并应装设绝缘护线套。
5.1.9配电柜（箱）内的控制开关与进线、出线的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文件。
5.1.10设备（含母线）的各部位连接点应无锈蚀、烧伤、熔接等痕迹。
5.1.11低压电气设备的灭弧装置，如灭弧栅、灭弧触头、灭弧罩、灭弧用绝缘板应完好无损。
5.1.12熔断器的熔丝不应用金属丝代替；熔体应符合规格要求，不得削小或合股使用。
5.1.13熔体应有保护罩，管型熔断器不应无管使用，有填充材料的熔断器不应改装使用。
5.1.14敷设于隔离用的挡板或隔板应无破损。
5.1.15配电柜（箱）内安装的接触器、刀开关等电气设备，应动作灵活，接触良好可靠，触头无烧蚀痕迹。
5.1.16配电柜（箱）内的导线应绝缘良好，排列整齐，固定牢固，导线不应有接头。
5.1.17配电柜（箱）内配线应整齐，无铰接现象。
5.1.18配电柜（箱）内导线连接应紧密，不伤芯线，不应断股。
5.1.19配电柜（箱）内垫圈下螺丝两侧压的导线截面积应相同，防松垫圈等零件应齐全。
5.1.20配电柜（箱）进线与出线侧的端子中，同一端子上连接导线数量不应多于2根。
5.1.21截面积在10mm及以下的单股铜芯线、铝芯线应直接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
5.1.22截面积在2.5mm及以下的多股铜芯线与端子连接时应先拧紧后搪锡或接续端子后连接。
5.1.23电线、电缆的芯线连接金具，规格应与芯线适配。
5.1.24防爆环境的配电柜（箱）应符合设计所确定的环境分区条件要求。
5.1.25配电柜（箱）内分别设置零线和接地线汇流排，零线和接地线经汇流排配出。
5.2防火用漏电保护器
5.2.1防火用漏电保护器应安装在电源进线端。
5.2.2漏电保护器的接线方法参见附录C（规范性附录），并符合下列规定：
a)漏电保护器的接线应与低压配电系统保护接地型式相对应；
b)漏电保护器负载侧的中性线不得与其他回路共用；
c)漏电保护器标有负载侧和电源侧的接线端子，应按规定接线，不得接反；
d)严禁PEN线穿过漏电保护器的零序电流互感器，漏电保护器及其与之配套使用的短路保护电器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单独切断N线；
e)漏电保护器所保护的设备外露导电部分应接地；
f)严禁把漏电保护器电源测和负载侧直接跨接。
5.3运行安全要求
5.3.1各种显示、测量仪表、器具应工作正常。
5.3.2接触器应无打火、放电和过热现象。
5.3.3交流低压母线装置各部位的允许温升值不应超过本规范表1的规定。
5.3.4低压电器各接线端子的最高允许温升不应超过本规范表2的规定。
5.3.5低压电器设备同相（路）上下接线端子温差应少于10℃。
5.3.6回路中各相电流不应超过设计规定的额定值。
5.3.7回路中零线和接地线不应有异常电流。
5.3.8低压电器接线端子不应有打火、放电现象。
5.3.9配电柜（箱）内开关动作应灵活可靠，带有漏电保护的回路，漏电保护装置动作电流不应大于30mA，动作时间不应大于0.1s。
6低压配电线路
6.1配电线路敷设一般要求
6.1.1闷顶内有可燃物时，应穿金属管保护。
6.1.2闷顶内无可燃物时可穿难燃刚性塑料管保护。
6.1.3建筑物顶棚内，墙体及顶棚的抹灰层、保温层及装饰面板内，严禁采用直敷方式布线。
6.1.4有腐蚀的场所采用金属管配线时应采取防腐措施。
6.1.5敷设在潮湿场所的管路，应采用镀锌钢管，干燥场所的管路可采用电线管。
6.1.6配电线路穿越可燃或难燃装饰材料时，应穿金属保护管，且应采用玻璃棉、岩棉等不燃材料作隔热阻燃保护。
6.1.7配电线路设置在可燃装饰夹层时，应穿金属管保护。
6.1.8配电线路设置在可燃装饰夹层时，若受装饰条件限制局部不能穿金属管时，必须用金属软管，其长度不宜大于2m，导线不应外露。
6.1.9腐蚀性场所配线，应采用耐腐蚀性全塑制品，所有接头应密封。
6.1.10线缆的规格型号和敷设方式应符合设计，且绝缘导线芯线最小截面积应满足表3要求。
6.2爆炸危险环境的电气线路敷设方式
6.2.1应在爆炸危险性较小的环境或远离释放源的地方敷设。
6.2.2当易燃物比空气重时，电气线路应在较高处敷设。
6.2.3当易燃物质比空气轻时，宜在较低处或电缆沟内敷设。
6.2.4当电气线路沿输送可燃气体或易燃液体的管道栈桥敷设时，管道内的易燃物质比空气重时，电气线路应敷在管道的上方。
6.2.5当管道内的易燃物质比空气轻时，电气线路应敷在管道的正下方的两侧。
6.2.6防爆环境内电缆线路穿过不同危险区域或界壁时，应充沙、填阻火堵料或加设防火隔墙。
6.2.7爆炸危险环境照明线路的电线应穿于钢导管内。
6.3导管敷设线路要求
6.3.1金属导管严禁对口熔焊连接，镀锌和壁厚不大于2mm的钢导管不应套管熔焊连接。
6.3.2TN-S、TN-C-S系统中的金属电线保护管，金属盒（箱），塑料电线保护管，塑料盒（箱）等不应混合使用。
6.3.3电线、电缆在配线管内不应有接头。
6.3.4导线连接应牢固可靠，接触良好。
6.3.5导线穿入钢管时，管口处应装设护线套保护。
6.3.6敷设的接线盒、灯头盒、开关盒的敲落孔，除对实装管孔敲落外，其它备用的不应敲掉。
6.3.7金属管和柔性金属管应有可靠接地，并不应作为电气设备的接地导体。
6.3.8镀锌的钢导管、可挠性导管、金属线槽的接地应可靠，连接处应采用专用接地卡，跨接的两卡
间连接线应为铜芯软导线，截面积不应小于4mm2。
6.3.9非镀锌钢导管采用螺纹连接时，连接处的两端应焊接跨接地线，焊接点应采取防锈措施。
6.3.10绝缘导管用插入法连接时，连接处结合面应涂专用胶合剂，以保证接口牢固密封。
6.3.11刚性导管经柔性导管与电气设备、器具连接时，软管长度不宜大于2m，导线不应裸露。
6.4电缆桥架与线槽敷设线路要求
6.4.1电缆桥架、金属线槽应敷设在腐蚀性气体管道和热力管道的下方及腐蚀性液体管道的上方。
6.4.2电缆桥架、金属线槽敷设在腐蚀性气体管道和热力管道的上方及腐蚀性液体管道的下方时，应采取防腐、隔热措施。
6.4.3非镀锌金属线槽、金属电缆桥架连接板的两端应跨接铜芯接地线，其截面积不应小于4mm2。
6.4.4镀锌金属线槽、电缆桥架、连接板的两端不跨接地线时，连接板两端应有不少于2个有防松螺帽或防松垫圈的连接固定螺栓。
6.4.5金属线槽和电缆桥架不应作设备的接地导体，当设计无要求时，金属线槽和电缆桥架全长应有不少于2处与接地干线连接。
6.5直敷方式布线要求
6.5.1直敷布线应采用护套绝缘电线，截面不应大于6mm2。
6.5.2电线水平敷设至地面的距离不应小于2.5m。
6.5.3垂直敷设至地面低于1.8m部分应穿导管保护。
6.6瓷（塑料）夹、瓷柱、瓷瓶配线
6.6.1瓷（塑料）夹配线一般适用于正常环境室内场所和挑檐下室外场所；瓷柱、瓷瓶配线一般适用于室内外场所。
6.6.2在闷顶内，不应采用瓷（塑料）夹、瓷柱、瓷瓶配线。
6.6.3绝缘导线交叉时，交叉点应穿绝缘管并加支持物予以固定，保护管长度不应小于100mm。
6.6.4绝缘导线的绑扎线应有绝缘层，绑扎时不得损伤绝缘导线的绝缘层。
6.6.5瓷（塑料）夹、瓷柱或瓷瓶应完好无损，表面清洁，安装牢固可靠。
6.6.6绝缘电线明敷在高温辐射或对绝缘有腐蚀的场所时，电线间及电线至建筑物表面最小净距离应符合表4的要求。
6.7低压线路配线防火要求
6.7.1三相或单相的交流单芯导线、电缆不应单独穿于钢导管内。
6.7.2同一交流回路的相线和中性线应穿在同一金属导管和线槽内。
6.7.3布线用电缆、电缆桥架、金属线槽等在穿越防火分区楼板、隔墙时，其空隙应采用相当于建筑构件耐火极限的不燃烧材料填塞密实。
6.7.4电缆沟进入建筑物处应设防火墙。
6.8导体通电安全运行要求
6.8.1导线、电缆芯线的温度，当产品无要求时应符合表5规定。
6.8.2导线、导线接头、导线与设备或器具的接线端子温升应符合本规范表1和表4的要求。
6.8.3导线接头、导线与设备或器具的接线端子不应有打火、放电现象。
6.8.4相线电流、中性线电流和PE线电流应无异常。
6.9绝缘导体的绝缘强度
6.9.1绝缘导线芯线连接后，应用绝缘带均匀紧密包缠。
6.9.2接线端子的根部与绝缘层间的空隙处，应用绝缘带严密包缠。
6.9.3导线绝缘体不应有严重老化、龟裂、碳化、腐蚀和机械损伤等现象。
6.9.4分支路绝缘导线相线间及相线对地的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0.5MΩ。
7低压用电设备
7.1.1电动机类设备的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文件。
7.1.2电动机类设备应安装在牢固的机座上，机座周围应有适当的通道，与其他低压电气线路和设备、可燃物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1m，并应保持机座周围干燥清洁。
7.1.3电气元件外观应整洁，外壳应无破裂，零部件应齐全，接线端子及紧固件应无缺损、锈蚀现象。
7.1.4电气元件的触头应无熔焊粘连变形和严重氧化锈蚀等痕迹。
7.1.5接线端子上的所有接线应压接牢固，接触良好，不应有松动、脱落现象。
7.1.6电动机类设备应装设短路、过载、失压与欠压保护和接地故障保护。
7.1.7轴承应润滑，对使用滑动轴承的设施，油环应滑动，油腔内的油面应到油面计所指示的位置。
7.1.8电动机类设备空气冷却装置运转应正常。
7.1.9电动机类设备和附属设备应清洁，附近不应堆放可燃物和其他杂物。
7.1.10设备外壳接地应牢固可靠，完好无损。
7.1.11电动机类设备的可接近裸导体应接地。
7.1.12电动机类设备应在额定电压值的（-10%～-15%）误差范围内正常运行。
7.1.13电动机类设备各部分的最高允许温度和允许温升不应超过制造商的要求，制造商无规定时参照表6的要求。
7.1.14滑动轴承温度不应超过80℃，滚动轴承温度不应超过95℃。
7.1.15电动机类设备的电气连接点、壳体等不应有打火、放电现象。
7.1.16电动机类设备的工作电流，在正常情况下不应超过额定值。
7.1.17电动机类设备的接地线路的接地电阻值应符合设计文件。
7.2电热器具防火要求
7.2.1电热器具应采用专用插座和单独回路供电。
7.2.2电源线应装设隔离电器和短路、过载及接地故障保护电器。
7.2.3导线和热元件的接线应紧固，电热器具引入线处应采用石棉、瓷管等耐高温的绝缘材料予以保护。
7.2.4电热器具周围0.3m以内不应放置可燃物。
7.2.5电热器具的外露导体应接地。
7.2.6浴室内除加热蒸汽炉设备外，不得安装其他设备和线路，加热蒸汽炉距墙壁应大于0.1m，应加装隔热板。
7.2.7电气线路和设备的接线入口及接线盒盖、管口应密封，外护物和遮栏均应具有IP24的防护等级。
7.2.8除加热蒸汽炉用的开关外，其他开关均应安装在桑拿浴室墙外，加热蒸汽炉可接近裸露导体应接地。
7.2.9桑拿浴室内严禁装设电源插座。
7.2.10桑拿浴室内的线路应为双重绝缘，采用刚性PVC管布线，其绝缘电阻不应小于0.5MΩ；不得采用金属外皮的电缆或普通钢管布线。
7.2.11各连接点（含端子）温升，不应超过本规范表2的数值。
7.2.12各种电气设备应无打火、放电现象。
7.2.13加热蒸汽炉接线入口和接线盒内的温度，不应高于双重绝缘导线长期工作允许的最高温度。
7.2.14电加热器具的接地线路的接地电阻值应符合设计文件。
7.3空调器的安装要求
7.3.1空调器应采用单独回路供电。
7.3.2空调器电源采用插座时，应设带有保护地线触头的插座。
7.3.3空调电源线应设置短路、过载保护。
7.3.4空调器不应安装在可燃结构上，其设备与周围可燃物的距离不应小于0.1m。
7.3.5分体式空调穿墙管路应有套管保护，室内机体接线端子板处接线应牢固、整齐、正确。
7.3.6各连接点（含端子）温升，不应超过本规范表2的规定。
7.3.7设备工作时应无打火、放电现象。
7.4防爆环境电气设备设置要求DB37/655—2011防爆环境场所电气设备防爆标志应符合爆炸与火灾危险分区要求。
7.5稳压整流设备防火要求
7.5.1输入稳压整流器设备的工作电流不应超过额定电流。
7.5.2柜体内螺栓连接的导线应无松动，专用端子压接应牢固无开裂，焊接连接的导线应无脱焊、虚焊、碰壳及短路现象。
7.5.3快速熔断器的型号、规格，应符合设计文件。
7.5.4稳压整流设备的冷却系统运转应正常。
7.5.5整流变压器的温升应小于60K。
7.5.6各种导线、母线的连接点和接线端子的温升，不应超过表1和表2的数值。
7.5.7电气设备连接点、壳体等不应有打火、放电现象。
7.5.8稳压整流设备的接地线路的接地电阻值应符合设计文件。
7.6电风扇的安装要求
7.6.1吊扇扇叶距地高度不小于2.5m。
7.6.2电扇扇叶角度不应改变，扇叶的固定螺栓防松零件应齐全。
7.6.3电扇接线正确，电扇运转时应无明显颤动。
7.6.4各连接点（含端子）温升，不应超过本规范表2的规定。
7.6.5设备工作时应无打火、放电现象。
8照明装置
8.1照明装置的选用与安装
8.1.1超过60W的白炽灯、卤钨灯、荧光高压汞灯、聚光灯、回光灯、炭精灯等照明灯具（含镇流器）
不应直接安装在可燃材料或可燃构件上，聚光灯的聚光点不应落在可燃物上。
8.1.2当灯具的高温部位靠近除不燃性（A级）以外的装修材料时，应采取隔热（如用玻璃丝、石膏板、石棉板等加以隔热防护）散热（如在灯具上增加散热空隙或加强顶棚内通风降温，与可燃物保持一定距离）等防火保护措施。
8.1.3灯饰所用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难燃性（B1级）等级。
8.1.4嵌入顶棚内的灯具、灯头引线应用柔性金属管保护，其保护长度不宜超过1.0m。
8.1.5聚光灯、回光灯、炭精灯不应安装在可燃基座上，灯头的尾线应用高温线或瓷套管保护。
8.1.6照明灯具配线接点应设在金属接线盒内。
8.1.7库房内不应装设碘钨灯、卤钨灯、60W以上的白炽灯等高温照明灯具。
8.1.8人防工程内潮湿场所、厨房、开水间、洗衣间、卫生间应采用防潮灯具。
8.1.9库房内照明灯具下方不应堆放可燃物品。
8.1.10库房内照明灯具垂直下方与储存物品水平间距不应小于0.5m。
8.1.11库房内不应设置移动式照明灯具。
8.1.12住宅公寓卫生间的灯具位置不应安装在座便器或
8.1.12住宅公寓卫生间的灯具位置不应安装在座便器或浴缸的上面及其背后。
8.1.13安装在重要场所的大型灯具的玻璃罩，应采取防止玻璃罩碎裂后向下溅落的措施。
8.1.14当I类灯具距地面高度小于2.4m时，灯具的可接近裸露导体应接地。
8.1.15照明灯具上所装的灯泡，不应超过灯具的额定功率。
8.1.16灯具配件齐全，应无机械损伤，涂层剥落与灯罩破裂等缺陷。
8.2防爆环境范围的固定式灯具安装要求
8.2.1防爆环境照明灯具的类别、级别和温度组别应符合设计文件。
8.2.2汽车加油站内爆炸危险区域以外的站房，罩棚等建筑物内的照明灯具可选用非防爆型，但罩棚
下的灯具应选用防护等级不低于IP44级的节能型照明灯具。
8.3照明灯具的工作安全防火要求
8.3.1照明灯具与可燃物之间的安全距离：
8.3.1.1普通灯具不应小于0.3m，当安全距离不够时，应采取隔热、散热措施。
8.3.1.2高温灯具（聚光灯、碘钨灯等）不应小于0.5m，当安全距离不够时，应采取隔热、散热措施。
8.3.1.3影剧院、礼堂用的面光灯、耳光灯不应小于0.5m，当安全距离不够时，应采取隔热、散热措施。
8.3.1.4功率为100W～500W的灯具不应小于0.5m，当安全距离不够时，应采取隔热、散热措施。
8.3.1.5功率为501W～2000W的灯具不应小于0.7m，当安全距离不够时，应采取隔热、散热措施。
8.3.1.6功率为2000W以上的灯具不应小于1.2m，当安全距离不够时，应采取隔热、散热措施。
8.3.2日光灯镇流器线圈的最高允许温度不应超过给定温度标定Tw值。
8.3.3日光灯电容器外壳的最高允许温度不应超过TC值。
8.3.4灯具的带电导体对地（外壳）不应有打火、放电现象。
9插座与开关
9.1插座与开关安装要求
9.1.1当交流、直流或不同电压等级的插座安装在同一场所时，应有明显的区别，必须选择不同结构、不同规格和不能互换的插座。
9.1.2暗装的插座与开关应采用专用盒，面板紧贴墙面，四周无缝隙，安装牢固，表面光滑整洁。无碎裂、划伤，装饰帽应齐全。
9.1.3地插座面板与地面齐平或紧贴地面，盖板固定牢固，密封良好。
9.1.4备用照明、疏散照明的回路上不应设置插座。
9.1.5除壁挂式空调电源插座外，其他电源插座电路应设漏电保护装置。
9.1.6插座、开关若安装在可燃结构上或靠近可燃物时，应采取隔热、散热的保护措施。
9.1.7潮湿场所应采用密封良好的防溅水型插座
9.1.8安装在桑拿浴室时，除加热炉附着开关外，其它开关、插座均应安装在桑拿浴室外。
9.1.9托儿所、幼儿园、小学等儿童活动场所插座安装高度不应小于1.8m。
9.1.10照明开关边缘距门框边缘的距离应为0.15m～0.20m。
9.1.11在同一构、建筑物开关的通断位置应一致。
9.1.12防爆环境应采用相应的防爆型开关与插座。
9.2插座接线要求
9.2.1单相两孔插座面对插座的右孔或上孔应与相线连接，左孔或下孔应与中性线连接。
9.2.2单相三孔插座面对插座的右孔应与相线连接，左孔应与中性线连接。
9.2.3同一场所的三相插座，接线的相序应一致。
9.2.4插座间的接地线不得串联连接。
9.3插座与开关工作防火要求
9.3.1有插头工作的插座，在工作时不应有过热或打火、放电现象。
9.3.2开关在工作时不应有过热或打火、放电现象。
9.3.3插座的接地线路的接地电阻值应符合设计文件。
10等电位联结
10.1建筑内的电气装置应采用总等电位联结。
10.2建筑中等电位联结干线应从与接地装置有不少于2处直接连接的接地干线或总等电位箱引出。
10.3等电位联结干线或局部等电位箱间的连接线应形成环状网路。
10.4等电位联结环状网路应就近与等电位联结干线或局部等电位箱连接。
10.5等电位联结的线路最小允许截面应符合设计文件并满足表7的要求。
10.6等电位联结的可接近裸导体或其他金属部件、构件与支线连接应可靠。


技术要求：
1. 消防设施检测项目
1.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检测
系统布线中保护接地导线截面积、信号传输导线截面积、信号传输线路保护、控制通信警报线路保护；火灾探测器外观质量、安装牢固程度、设置位置、安装间距、设置状况、安装倾斜角、确认灯、报警功能；手动报警按钮安装牢固程度、外观质量、设置状况、报警功能确认、报警功能；集中报警控制器安装牢固程度及安装尺寸、区域报警控制器安装牢固程度及安装尺寸、柜内配线、导线编号、接线端接线根数、接线余量、导线的绑扎、工作接地保护接地的区分、控制器的保护接地及标志、控制器电源的连接及标志、主电源容量、备用电源容量、备电的欠压过压报警功能、主备电的转换、控制器电压稳定度、负载稳定度、控制器报警自检、故障报警、火灾报警优先、二次报警、消音复位、报警记忆功能；消防设备控制盘安装尺寸、柜内布线、备用电源、电压稳定度、负载稳定度、盘面控制及显示信号、手动直接控制装置；电梯迫降、消防电梯功能；切断非消防电源功能；着火层灯光显示装置功能；控制室与设备间通讯功能、电话插孔通话功能、控制室与“119”台通话功能；火灾应急广播音响功能、手动选层、自动广播功能；合用广播系统遥控开启扩音机及强行切换功能、备用扩音机；火灾警报装置；消防控制室位置及安全出口、消防控制室的门及标志、双回路电源自动切换功能、送回风管穿墙处应设防火阀、严禁无关电气线路及管路穿过；火灾应急照明的设置、火灾应急照明的照度、应急照明转换时间；疏散指示标志的设置、疏散指示图形符号、疏散指示标志的照度。 
1.2  消火栓系统检测
室内消火栓外观质量、组件材料及完整性、栓口安装尺寸、栓口出水方向、栓口口径、消火栓标志、消火栓箱安装质量；水枪、水带、消防卷盘；消火栓最大布置间距；屋顶消火栓；消火栓管网安装情况；最不利点消火栓栓口静水压力、出水压力；首层消火栓栓口静水压力、出水压力；水枪充实水柱长度、室内消防出水量、减压措施；手动按钮设置及功能。
室外消火栓外观质量及组件、栓口口径、防冻措施；室外消火栓管道直径、消火栓及其管网布置、消火栓间距、保护半径；室外消火栓栓口压力、水枪充实水柱长度、室外消防用水量；消防箱、水枪、水带、消火栓标志。
1.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检测
管道及附件安装情况、减压及节流措施、管路末端试水装置、预作用和干式系统末端排气阀、管道颜色；水流指示器安装情况及其功能、信号阀安装及功能；报警阀设置位置、安装及功能；延迟器、水力警铃、供水总控制阀门的安装及功能；干式报警阀及雨淋阀的安装及功能；报警阀控制喷头数量；喷头外观质量、喷头安装最大间距及其保护面积、喷头溅水盘与顶板距离、喷头与梁边及风道距离、喷头与邻近障碍物的距离、喷头与不至顶隔断墙、障碍物的水平距离；局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相邻连通走道或开口的喷头设置；系统最不利点处喷头工作压力；边墙型喷头的最大保护跨度与间距；边墙型喷头溅水盘与障碍物、顶板及背墙的距离；报警阀功能、喷淋系统联动功能。
2. 电气安全检测内容
2.1  变、配电设备
（1）变压器接线点的温度、干式变压器的铁心温度，母线连接。
（2）低压配电柜内断路器、刀开关、互感器等的接点温度、导线连接。
（3）高低压配电室内的线路敷设及灯具的安装。
（4）配电箱的材质及进出线的护口。
（5）电缆沟盖的材质。
（6）配电室的孔洞是否封堵，竖井的孔洞是否封堵。
（7） 上下级电器间是否匹配。 
2.2  线路敷设 
（1） 明敷布线是否规范。
（2） 暗敷线路是否穿管。
（3） 闷顶内的线路敷设。
（4） 临时线路。
（5） 线路是否老化、损伤。 
3. 照明灯具、开关、插座的安装 
3.1 插座、灯具、开关的安装情况。
3.2 插座、灯具、壁灯的安装是否有专用盒。
3.3 镇流器温度。 
4. 其它规定检测的
4.1  电气防火检测的基本条件 
应在电气设施和线路经1n以上的有载运行，在进入热稳定状态下进行检测
和测量。
（2） 应在受检方有关技术人员在现场配合下进行。
4.2  电气防火检测的主要手段
 使用现代高科技仪器设备，如采用红外测温仪测温、红外热电视扫描、红外
热像仪拍热谱图以及采用超声探测仪测量异常高温、火花放电等现象及使用常规电工仪器、仪表如，电压表、电流表、验电器、接地电阻测试仪、真有效值电流表等，对运行中的电气设施的各项运行参数进行测量，并运用直观方法，对照国家相关技术规范，对运行中的高低压电气设施的安装、使用、维护、和保养等情况进行电气防火安全检测。
4.3  检查（测）内容
 （1）变压器室
  a直观检查变压器室的设置位置、防火等级及孔洞封堵等；变压器的设置、
外观质量、组件完整性及防火措施等；高低压电缆（线）的敷设等。
b用红外系列仪器检测变压器绕组和高低电缆（线）各接点的温度并拍热谱
图。
4.4  高（低）压配电装置
（1）直观检查高（低）压配电装置的设置、安装质量、柜内配线、高（低）压
电缆（线）接头、接地、配件的完整及防火措施等。
  （2）采用常规仪表测量（或读取）各相线的电压（流）值、N线的不平衡电流值、PE线有无异常电流及接地电阻值等。
（3）采用红外系列仪器测量导线及其连接点、开关触头的温度并拍热谱图。
4.5  低压配电箱（盘）
 （1）直观检查配电箱（盘）的设置、材质、安装质量、柜内配线、接线端子
连接、接地及防火措施等。
（2）采用常规仪表测量负荷电流值、N线电流值及PE线有无异常电流。
 （3）采用红外系列仪器测量箱（盘）内各接线端子、断路器触头的温度并拍
热谱图；采用超声探测仪测量有无打火放电现象。
4.6  低压配电线路敷设
检查不同用电场所的暗敷、明敷、直敷及穿保护管的线路在安装使用中存在
的电气火灾隐患。
4.7  电气照明装置
　　检查不同的用电场所，各种照明装置在安装使用中存在的电气火灾隐患。
4.8  开关、插座
检查在不同的用电场所安装、使用的开关、插座存在的电气火灾隐患。
5. 建筑消防设施的检测内容
5.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检测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线路的绝缘电阻、接地电阻、系统的接地、管线的
安装及其保护状况。
（2）检测火灾探测器和手动报警按钮的设置状况、安装质量、保护半径及与周
围遮挡物的距离等。
（3）检测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安装质量、柜内配线、保护接地的设置、主备电源的设置及其转换功能，并对控制器的各项功能测试。
（4）检测消防设备控制柜的安装质量、柜内配线、手、自动控制及屏面接受消防设备的信号反馈功能。
（5）检测电梯的迫降功能、消防电梯的使用功能，切断非消防电源功能和着火层的灯光显示功能。
（6）检测消防控制室、各消防设备间及消火栓按钮处的消防通讯功能；
（7）检测火灾应急广播的音响功能，手动选层和自动广播、遥控开启和强行切
换等功能。
（8）检测消防控制室的设置位置及明显标志、室内防火阀及无关管线的设置、双回路电源的设置和切换功能；
（9）检测火灾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的设置、照度、转换时间和图形符号；
5.2  消防供水系统
（1）检查消防水源的性质、进水管的条数和直径及消防水池的设置状况；
（2）检查消防水池的容积、水位指示器和补水设施、保证消防用水和防冻措施等；
（3）检查消防水箱的设置、容积、防冻措施、补水及单向阀的状况等；
（4）检测各种消防供水泵的性能、管道、手自动控制、启动时间，主备泵和主备电源转换功能等；
（5） 检测水泵结合器的设置、标志及输送消防水的功能等；
5.3  室内消火栓系统
（1）检查室内消火栓的安装、组件、规格及其间距等；
（2）检测屋顶消火栓的设置、陈冻措施及其充实水柱长度等；
（3）检查室内消火栓管网的设置、管径、颜色、保证消防用水及其连接形状；
（4）检测室内消火栓的首层和最不利点的静压、动压及其充实水柱长度；
（5）检查手动启泵按钮的设置及其功能；
5.4  自动喷水（雾）灭火系统
（1）检查管网的安装、连接、设置喷头数量及末端管径等；
（2）检查水流指示器和信号阀的安装及其功能；
[bookmark: _GoBack]（3）检测报警阀组的安装、阀门的状态、各组件及其功能；
（4）检测喷淋头安装、外观、保护间距和保护面积及与邻近障碍物的距离等；
（5）对报警阀组进行功能试验；
（6）对自动喷淋水（雾）系统进行功能试验；
5.5  防排烟及通风空调系统
    （1）检查正压送风系统的风管、风机、送风口设置状况并测量其风速和正压送
风值；
（2）检测排烟系统风机、风道、防火阀、送风口、主备电源设置状况及其功能；
（3）检查通风空调系统的管道和防火阀的设置状况；
（4）对各个系统进行手动、自动及联动功能试验；
5.6  防火门
对其外观、安装、传动机构、动作程序及其手动和联动功能进行检测；
5.7  检测数量
按每层每个防火分区内30%的消防设施进行抽测。
中标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级山东省现行的消防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及规范做为检测依据，按山东省消防局下发的制式报告模板出具检测报告。所出具的报告内容应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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